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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張珊珊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95
傳真：(02)29681971
電子信箱：ax7275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5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工環字第1111612631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

/) 下載檔案，共有5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AUXTAA）

主旨：檢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「全國高中小學推廣全民實踐綠生

活演說競賽辦法（高中版）」、「全國高中小學推廣全民

實踐綠生活演說競賽辦法（國中小學）」及「演說競賽海

報」各1份，請貴校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8月23臺教國署學字第

1110108165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推廣全民綠生活，希望全民能從食、衣、住、行、育、

樂及購等各層面力行綠色生活轉型，邀請全國高中、國中

及國小師生，從學校層面推動綠生活行動，藉由學生的創

新發想，落實於教育推廣。

三、本案競賽辦法摘述如下：

(一)「全國高中學校推廣全民實踐綠生活創意演說競賽比賽

（高中版）：

１、競賽內容：以個人報名參賽。參賽者可透過「演」、

「說」、「唱」、「跳」等各種創意方式，針對未來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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淨零綠生活模式提出多元、創新構想。

２、參賽時程：

(１)111年9月30日截止投稿收件。

(２)111年10月25日前公布入選名單。

(３)111年11月19日進行實地演說決賽。

(二)全國高中小學推廣全民實踐綠生活演說競賽辦法（國中

小學）：

１、競賽內容：比賽分為「國小組」、「國中組」，各分

為「團體組」及「個人組」競賽，透過「演」、

「說」、「唱」、「跳」等各種創意方式，將家庭與

校園生活中如何落實綠生活，透過創意展演方式進行

分享，展現創意推廣全民綠生活。

２、參賽時程：

(１)111年11月30日截止投稿收件。

(２)111年12月30日前公布入選名單。

(３)112年2月18日進行實地演說決賽。

四、本案聯絡人：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辦理林旻秀計畫經

理，電話：0932-714-207。

五、相關競賽辦法、入選及獲獎名單等資訊可至「全民綠生活

資訊平台」(https://greenlife.epa.gov.tw/)查詢。

六、檢附競賽辦法、活動海報、新聞稿及相關資料各1份供

參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(除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國民小學、新北市立南勢
國民中學外)

副本：

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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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74


